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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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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播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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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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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113.9.15-10.16

180次
 96,000 

城市廣播股份

有限公司
180次 城市廣播

113.9.15-10.16

135次
 96,000 

中台灣廣播電

台股份有限公

司

135次 中台灣廣播

113.9.15-10.16

240次
 96,000 

山海屯青少年

之聲廣播股份

有限公司

240次 山海屯青少年之聲廣播

113.9.15-10.16

180次
 96,000 

中國廣播股份

有限公司
180次 中國廣播

113.9.15-10.16

160次
 96,000 

全國廣播股份

有限公司
160次 全國廣播

113.9.15-10.16

180次
 96,000 

大千廣播電台

股份有限公司
180次 大千廣播

113.9.15-10.16

240次
 72,000 

國聲廣播股份

有限公司
240次 國聲廣播

113.9.15-10.16

170次
 72,000 

關懷廣播股份

有限公司
170次 關懷廣播

 26,250
中時中部廣告

有限公司

中國時報

彰投版露出

中國時報

彰投版10半

 20,000
聯合報股份有

限公司

聯合報

彰投版露出

聯合報

彰投版10半

 50,000
讀麥廣告事業

有限公司

自由時報

彰投版露出

自由時報

彰投版10半

彰化縣政府

項目：交通安全宣導雜

誌廣告

標題及內容：行經路口

請遵守號誌標線，禮讓

行人，安全第一

平面媒體 113.9.1-9.30 新聞處 總預算 代辦經費  99,000

財團法人台北

市基督教救世

傳播協會

每期發行量

21萬本
空中英語教室雜誌9月號

代辦經費彰化縣政府

項目：交通安全宣導平

面報紙廣告

標題及內容：開心不老

平安是寶-高齡用車安

全宣導

平面媒體 113.9.15 新聞處 總預算

113年度支用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預算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之執行情形表

彰化縣政府

項目：交通安全宣導廣

播廣告

標題及內容：

1.機車行經路口，請遵

守標誌標線，停車再開

2.車輛(汽機車)行經路

口，請減速慢行

3.行人停看聽-停-在安

全地點停等，看-過馬

路盯住來車，聽-注意

車輛警示音

4.行人不要在路段中違

規穿越道路，請走行人

穿越道，不滑手機。

5.車輛行經路口，請停

讓行人優先通行。

廣播媒體 新聞處 總預算 代辦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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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項目：交通安全宣導

Podcast廣告

標題及內容：車輛慢看

停，行人停看聽

網路媒體 113.9.2-9.30 新聞處 總預算 代辦經費  130,000
晴天整合行銷

有限公司

下載數

325,680
Podcast自選廣告

彰化縣政府

項目：交通安全宣導FB

廣告

標題及內容：

1.美好的一天 從停讓

開始路上

2.車輛都要遵守紅綠燈

3.視覺化減速標線

4.駕駛 ﹝藥 ﹞當心-

藥駕宣導

5.生病要吃藥 吃藥不

開車-藥駕宣導

6.停讓行人先行 溫柔

駕駛Keep Going！

7.路口減速要停讓  安

全相伴有保障

網路媒體 113.09.1-11.18 新聞處 總預算 代辦經費  149,000 
群御廣告企業

有限公司

觸及人數

965,072人

數

花現彰化-彰化縣政府新聞

處臉書

彰化縣政府

項目：道路交通文化知

悉度調查

標題及內容：

交安問卷調查

網路媒體 113.10.15-10.31 新聞處 總預算 代辦經費  149,100 
維肯媒體股份

有限公司

曝光數

2,055,219

花現彰化-彰化縣政府新聞

處臉書、LINE

填表說明：

1.

2.

3. 執行單位係指內部業務承辦單位。

4. 預算來源查填如交通部院頒補助款、縣市公務預算、基金預算。

5. 預算科目部分，總預算、特別預算(如紓困預算或前瞻預算..)及政事型特種基金填至業務(工作)計畫

6. 機關如有公益或廠商回饋免費廣告等補充說明，請列入備註欄表達。

本表係依預算法第62條之1規範，凡編列預算於平面媒體、廣播媒體、網路媒體(含社群媒體)及電視媒體辦理政策及業務宣導為填表範圍。

宣導期程部分，請依委託製播宣導之涵蓋期程，並針對每月內刊登(播出)時間或次數填列，如110.07.1-110.09.30(涵蓋期程)；110.10.1、110.12.1(播出時間)或2次(刊登次

數)。


